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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5 度資優學生夏令營 

「Super Summer Camp」參加學員注意事項 

一、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錄取學員需繳交 2,500 元之部分負擔，以支應活動學

員之膳費、服裝、材料費等費用，請於 115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前完成繳

費，未於期限內完成者，視同放棄參加資格，不得異議。 

1.繳費方式如下，請擇一方式繳交： 

(1)郵局劃撥：繳費金額 2,520 元(內含郵局劃撥手續費 20 元)，郵政劃撥帳號：

00237512、劃撥帳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劃撥單上備註請寫：「115 資

優營 ○○組○○區（學生姓名）」。 

(2)ATM 轉帳或網路匯款：繳費金額 2,500 元，跨行轉帳者請輸入郵局代碼：

「700」，「轉入帳號」(共 15 碼)： 7000010 (郵局跨行通匯代號)+ 00237512 

(劃撥帳號)。轉帳或匯款成功劃面請務必截圖留存。 

2. 劃 撥 或 轉 帳 後 請 務 必 填 寫 Google 表 單 ， 連 結 網 址 ：

https://forms.gle/viEBDe6qgDvRorNR8。將上述劃撥收據或轉帳成功畫面截圖寄

送至 Email：spedc77@cc.ncue.edu.tw，並註明參加營隊及學員姓名(例如：國中

組中區陳大明)。 

劃撥單填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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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項學員部分負擔之活動費用，低收入戶子女、中低收入戶子女免繳部分負

擔之費用，請於推薦時出具相關證明（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中低收入

戶證明或低收入戶證明，非一般清寒證明）。 

三、被推薦同學如無法參加或放棄參加資格者，請務必告知就讀學校，由校方轉

知縣市政府教育局承辦人員，縣市政府得於 115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前遞

補推薦學生名單。 

四、學員繳費後即為確定參加，恕不辦理退費。 

五、全程參與本計畫活動之學員，將於所有營隊結束後，由國教署核發參與證明。

未全程參與的學員，恕不核發參與證明。 

六、學員由自家至各區營隊報到地點之路程請家長自行負責。 

七、各營隊之活動行程、報到須知、注意事項等，由各區承辦學校另行通知參加

學員。 

八、如有報到及行程等相關問題，請逕洽各區承辦學校： 

1.國中組北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聯絡電話：（02）7749-5089。 

2.國中組中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聯絡電話：（04）723-2105 轉 2411。 

3.國中組南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聯絡電話：（07）717-2930 轉 1632。 

4.國小組北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聯絡電話：0965-447367。 

5.國小組中南區：國立臺南大學，聯絡電話：（06）213-3111轉495。 

6.國小組南區：國立屏東大學，聯絡電話：（08）766-3800 轉 31760。 

九、各區營隊活動如遇颱風或不可抗力之災害發生致活動必須取消或改期時，將

公告於總承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網站「校園快訊」

https://www.ncue.edu.tw/，聯絡電話：（04）7232105 轉 2411。 


